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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对照表项要求和《保护单位自查及报告填表说明》，

逐一审核保护单位是否正确填报各项信息。 

（2）如未正确填报，应退回保护单位修改，并在“反馈

意见”中逐项指出未正确填报的表项以及存在的问题。 

（3）正确填报信息的方能继续进行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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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对保护单位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，评估为“单位性

质、机构等存在重大变化”： 

l 机关、事业单位因行政区划调整，不在申报地区所辖

范围内； 

l 机关、事业单位因机构改革，撤销、合并或重组，单

位名称、组织机构、类型、职能等方面发生变化； 

l 社会组织解散或注销登记，宗教团体和活动场所注销

登记，市场主体吊销营业执照、破产、解散、注销或

撤销登记； 

l 由一种单位类型转为另一种，如事业单位转企、市场

主体登记注册类型发生变化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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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如保护单位的单位性质、机构等不存在上述重大变

化情况，根据保护单位填报的单位基础信息、单位运行情况、

代表性传承人或项目资料情况、开展传承展示活动场所情况，

对照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七条

进行评估。 

对保护单位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，评估为“不具备保护

单位基本条件”： 

l 没有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者相对完整资料的； 

l 不是独立的单位或未依法进行登记注册；单位运行情

况，包括组织运行、人员、财务状况、信用状况等，

不足以保障该项目保护计划的实施； 

l 没有开展传承、展示活动的场所和条件。 

对具备保护单位基本条件的，评估为“单位状况正常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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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选对保护单位履职尽责、开展保护工作情况的评估意见。

对保护单位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，视情节轻重评估为不合格、

解除其保护单位资格： 

l 擅自复制或者转让标牌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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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侵占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珍贵实物资料的； 

l 怠于履行保护职责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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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保护单位的单位运行状况以及履职尽责、开展保护工

作的情况提出本单位的具体评估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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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评估建议和意见如何征求并吸纳项目传承人群意

见、传承人群是否认可，以及如何主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

有关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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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合格”的，应对保护单位逐项提出整改意见，指出最直

接、最突出、最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并提出明确、具体的整改

目标。!


